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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依據「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連線單位配合防治網路犯罪處理

要點」，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電子郵件信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電子郵件信箱依據服務對象分為： 

一、本校教職員生。 
二、與學校執行計畫相關人員。 
三、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業務需求信箱。 
四、其他因應特殊情況申請之信箱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生之電子郵件帳號申請方式如下： 
一、教職員：教職員於就職時，皆有一個依人事室提供之教職員資料統一建立之電子郵件帳

號。 
二、在學學生：凡就讀於本校之學生，皆有一個依教務處提供之學生資料統一建立之電子郵

件帳號。 
三、單位業務信箱：於單位產生異動及改組時由本處進行電子郵件業務信箱帳號開立，並通

知該單位其登入相關資訊。 
四、如有臨時性活動欲申請臨時電子郵件信箱，應填具「電子郵件申請表」，向本處提出申

請，並依申請時限使用，該信箱內重要相關資訊應自行保存備份。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生之電子郵件帳號刪除原則如下： 

一、唯停用或刪除帳號日期得依本處行政流程而進行調整： 
二、教職員：教職員於離職生效日起停止其帳號使用權；退休教職員經申請審核通過後方可

保留帳號使用權。 
三、在學學生：學生於離校手續完成後起兩星期（含）後，於當年八月統一進行帳號停用。 
四、特殊電子郵件申請依其使用期限註銷，如無特別註記者本處得依規定停用。 
五、特殊電子郵件信箱超過半年未使用，帳號將自動停用。停用半年內未申請復原啟用，帳

號將自動移除。 
第五條 單位業務電子郵件信箱用於該單位對外聯絡之用，各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處理。 
第六條 電子郵件信箱之帳號密碼應注意相關安全性。因業務需求發送至全校信件，抬頭應定義完整

之寄送名稱，並載明單位名稱與寄送者；以個人電子郵件信箱發送信件應加註個人姓名增加

可識別性。 
第七條 使用電子郵件服務如有下列不當之行為，學生部份送請學務處議處，教師部份送請教評會議

處，職員部份送請職評會議處，若情節嚴重涉及刑責者，移交檢警機構辦理。 
一、未善盡保護個人帳號及密碼之責，借予他人使用或遭他人盜用者。 



二、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者。 
三、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或無故洩漏他人

之帳號及密碼者。 
四、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者。 
五、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爆信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

正常運作者。 
六、散布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違法之訊息者。 
七、從事非教學研究等相關之活動或違法行為者。 
八、使用業務信箱發送與本職業務無關之相關信件。 
九、其他不當使用之行為，導致他人權益受損者。違反上述規則者，本處得視情況逕行停止

或暫停該使用者帳號使用權，並通知使用者改善。關閉帳號期間之一切損失或紛爭，由

使用者自行負責。 
第八條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本處應尊重資料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或有其他侵

犯隱私權之行為;但有違反法令之情事時，為取得證據或調查不當行為，不在此限。 
第九條 為防範不可抗拒之因素或重建帳號而導致資料遺失，重要資料請自行備份，本處不負任何保

管及賠償責任。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